
2013年1月30日 星期三

B009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债券简称：

１１

天威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３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保变”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传真、电子邮

件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

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公司

１２

名董事全部参加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各位董事通过充分沟通对所议事项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在金融机构融资总额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确保公司正常运营所需资金，

２０１３

年公司计划在各金融机构取得授信总额

３００

亿元（含子公司），实

际融资总额控制在

１５０

亿元以内（含存量），其中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授信总额为

２２０

亿元，实际融资总额控制在

１１０

亿元以内（含存量）。

２０１３

年母公司具体授信额度如下：

（一）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３０

亿元。

（二）在中国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１８

亿元。

（三）在中国农业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１１

亿元。

（四）在中国建设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１４

亿元。

（五）在中信银行营业部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６

亿元。

（六）在招商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３

亿元。

（七）在河北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３

亿元。

（八）在民生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５

亿元。

（九）在交通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２３

亿元。

（十）在保定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３

亿元。

（十一）在日本三菱东京日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４

亿元。

（十二）在渤海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６

亿元。

（十三）在浦发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６

亿元。

（十四）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７

亿元。

（十五）在平安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８

亿元。

（十六）在兴业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５

亿元。

（十七）在华夏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５

亿元。

（十八）在兵装财务公司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３６

亿元。

（十九）在光大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３

亿元。

（二十）在其他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２４

亿元。

以上在各银行的综合授信为初步拟定额度，母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在

１１０

亿元人民币（含存量）的银

行融资总额度内在各银行调剂使用，具体各行融资额度以公司与其签订的协议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母公司融资额度内，签署相关文件和办理单笔

１

亿元以下（含

１

亿元）的融资

手续。

二、《关于拟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向子公司（含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的议案》

为保障子公司正常运营资金需求，公司

２０１３

年拟向子公司（含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３４０３６．７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

２０１３

年向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底

担保余额

３７５００

万元）（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合变”）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威合变经审计总资产

１３４８９４．３３

万元，净资产

４４０９５．２４

万元，总负债

９０７９９．０９

万元，营业收入

５６２６５．６７

万元，净利润

５８１３．６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７．３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威合变未经审计总资产

１４３７９６．３６

万元，净资产

３８９２３．６２

万元，总负债

１０４８７２．７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２４６３．５５

万元，净利润

－５３０６．６４

万元，资产负

债率

７２．９３％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３７５００

万元。

（二）

２０１３

年向天威保变（秦皇岛）变压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底担保余额

１３５００

万元）（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天威保变（秦皇岛）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秦变”）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８０％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威秦变经审计总资产

４５０８７．９３

万元，净资产

２６８７５．４３

万元，总负债

１８２１２．５

万元，营业收入

５７７４０．０５

万元，净利润

２４２２．２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４０．３９％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威

秦变未经审计总资产

６４７１６．３９

万元，净资产

２６０３６．１３

万元，总负债

３８６８０．２６

万元，营业收入

５４４２２．７９

万元，

净利润

３０．８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５９．７７％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１３５００

万元。

（三）

２０１３

年向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９３２１

万元整 （全部为存量）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威硅业”）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５１％

的股

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威硅业经审计总资产

２６９９２４．２

万元，净资产

９９４２３．８６

万元，总负债

１７０５００．３４

万

元，营业收入

８５５６５．０９

万元，净利润

４４７９．６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３．１７％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威硅业未经

审计总资产

２５８３８７．７２

万元，净资产

８１７３７．５５

万元，总负债

１７６６５０．１７

万元，营业收入

３７０．９７

万元，净利润

－

１８０６１．７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８．３７％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３９３２１

万元。

（四）

２０１３

年向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６２０９．４

万元整（全部为存量）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风电”）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天威风电经审计总资产

１５２１１２．４２

万元，净资产

５００５．１１

万元，总负债

１４７１０７．３１

万元，营业收入

５４０２５．９８

万

元，净利润

－５９７５．１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９６．７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威风电未经审计总资产

１２０４１２．８８

万

元，净资产

－２９６０．０１

万元，总负债

１２３３７２．８９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９１．２１

万元，净利润

－８０７３．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１０２．４６％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２６２０９．４

万元。

（五）

２０１３

年向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整（全部为存量）（该

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叶片”）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天威叶片经审计总资产

５３８９０．６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５６７３．６７

万元，总负债

３８２１６．９６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６３３５．２７

万

元，净利润

－１０７３．４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０．９２％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威叶片未经审计总资产

５２１５１．４８

万

元，净资产

１０４８３．３３

万元，总负债

４１６６８．１５

万元，营业收入

３９８５．６９

万元，净利润

－５２７０．９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９．９％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六）

２０１３

年向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６７０

万元整（全部为存量）（该

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薄膜”）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９９．１６％

的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天威薄膜经审计总资产

２２２１１３．６９

万元， 净资产

１０８３６４．１４

万元， 总负债

１１３７４９．５５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５３４１．９９

万元，净利润

－６１９１．９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５１．２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天威薄膜未经审计总资产

１９７２１５．４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３１１８．８３

万元，总负债

９４０９６．６７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９５６．３７

万元，净利润

－５３６４．５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４７．７１％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６７０

万元。

（七）

２０１３

年向保定天威互感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底担保余额

５２０

万元）（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保定天威互感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互感器”）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９７．７８％

的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威互感器经审计总资产

１６１４９．１７

万元，净资产

９１０１．１６

万元，总负债

７０４８．０１

万元，营业收入

８７７４．４６

万元，净利润

１８．８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４３．６４％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威互感器未经

审计总资产

１６５０６．７６

万元，净资产

８７５２．５２

万元，总负债

７７５４．２４

万元，营业收入

６７３５．７

万元，净利润

－４１１．０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４６．９８％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５２０

万元。

（八）

２０１３

年向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３８３６．３

万元（全部为

存量）（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乐电天威”）为本公司的参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４９％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乐电天威经审计总资产

２３３６２８．６５

万元，净资产

４８４３４．３２

万元，总负债

１８５１９４．３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６９９４１．８６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４８．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９．２６％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乐

电天威未经审计总资产

２２８３１０．０２

万元，净资产

３７８３６．８４

万元，总负债

１９０４７３．１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８５５．５６

万

元，净利润

－１０５９７．４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８３．４３％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５３８３６．３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１８０５５６．５１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４．０６％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１２６７２０．２１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６．８８％

；对参股

公司担保

５３８３６．３０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１７％

；无逾期担保。

本议案尚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上的《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四、《关于

＜

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亏的情况说明

＞

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０１２

年，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影响，公司所处的新能源产业和输变电产业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

公司董事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业绩预告的规定出具了《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亏的情况说明》。

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上的《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五、《关于向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风电”）、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威叶片”）和控股子公司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薄膜”，本公司持有

其

９９．１６％

股权）实际需求，公司决定向天威风电、天威叶片、天威薄膜提供委托贷款，具体如下：

（一）向天威风电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贰亿叁仟万元整（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委托中国银行保定分行向天威风电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２３０００

万元整，期限壹年，年利率参照同

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执行。 （具体委托贷款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

（二）向天威叶片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伍仟万元整（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委托中国银行保定分行向天威叶片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整，期限壹年，年利率参照同

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执行。 （具体委托贷款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

（三）向天威薄膜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委托中国银行保定分行向天威薄膜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整，期限壹年，年利率参照同

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执行。 （具体委托贷款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

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上的《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六、《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鉴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有关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事项， 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９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天威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３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合变”）；天威保变（秦皇岛）变压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秦变”）；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威硅业”）；保定天威风电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风电”）；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叶片”）；保定天威薄膜光

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薄膜”）；保定天威互感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互感器”）；乐山乐电天威

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乐电天威”）。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拟定

２０１３

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３４０３６．７

万元。

●

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１８０５５６．５１

万元人民币，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４．０６％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１２６７２０．２１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１６．８８％

；对参股公司担保

５３８３６．３０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１７％

；无逾

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本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向子

公司（含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的议案》，公司

２０１３

年拟向子公司（含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２３４０３６．７

万元，其中：

（一）

２０１３

年向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底

担保余额

３７５００

万元）；

（二）

２０１３

年向天威保变（秦皇岛）变压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底担保余额

１３５００

万元）；

（三）

２０１３

年向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９３２１

万元整（全部为存量）；

（四）

２０１３

年向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６２０９．４

万元整（全部为存量）；

（五）

２０１３

年向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整（全部为存量）；

（六）

２０１３

年向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６７０

万元整（全部为存量）；

（七）

２０１３

年向保定天威互感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底担保余额

５２０

万元）；

（八）

２０１３

年向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３８３６．３

万元整（全部

为存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向子公司（含参股公司）提供

担保总额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庐阳产业园内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变压器、干式变压器、特种变压器及变压器附件制造、改造、修理，房屋租赁，物业管

理，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

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

的进口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箱式变电站及互感器制造、改造、修理，变压

器检测。

天威合变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威合变经审计总资产

１３４８９４．３３

万元，净

资产

４４０９５．２４

万元， 总负债

９０７９９．０９

万元， 营业收入

５６２６５．６７

万元， 净利润

５８１３．６７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６７．３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天威合变未经审计总资产

１４３７９６．３６

万元， 净资产

３８９２３．６２

万元， 总负债

１０４８７２．７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２４６３．５５

万元，净利润

－５３０６．６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２．９３％

。

（二）被担保人名称：天威保变（秦皇岛）变压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动力路

９

号

注册资本：

２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２２０

千伏及以上交流变压器、直流换流变压器、平波电抗器及相关电力设备的制作、销售及

售后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天威秦变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持有其

８０％

的股权， 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持有其

２０％

的股

权， 本公司与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天威秦变经审计总资产

４５０８７．９３

万元，净资产

２６８７５．４３

万元，总负债

１８２１２．５

万元，营业收入

５７７４０．０５

万元，净利润

２４２２．２８

万元，资

产负债率

４０．３９％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威秦变未经审计总资产

６４７１６．３９

万元，净资产

２６０３６．１３

万元，总

负债

３８６８０．２６

万元，营业收入

５４４２２．７９

万元，净利润

３０．８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５９．７７％

。

（三）被担保人名称：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新津工业园区

Ｂ

区

注册资本：

９４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多晶硅、单晶硅、单晶切片、多晶锭、多晶切片；太阳能电池、组件和系统；多晶

硅副产物综合利用产品，承担工程服务和咨询业务；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

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相关许可后方可经营）。

天威硅业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５１％

的股权，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３５％

的股权， 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４％

的股权， 本公司与其他两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威硅业经审计总资产

２６９９２４．２

万元，净资产

９９４２３．８６

万元，总负债

１７０５００．３４

万

元，营业收入

８５５６５．０９

万元，净利润

４４７９．６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３．１７％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威硅业未经

审计总资产

２５８３８７．７２

万元，净资产

８１７３７．５５

万元，总负债

１７６６５０．１７

万元，营业收入

３７０．９７

万元，净利润

－

１８０６１．７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８．３７％

。

（四）被担保人名称：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保定市高开区创业路

１１１

号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机组和组件、配件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试验、检测、维修；货物、技术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

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后方可经营）。

天威风电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威风电经审计总资产

１５２１１２．４２

万元，净

资产

５００５．１１

万元， 总负债

１４７１０７．３１

万元， 营业收入

５４０２５．９８

万元， 净利润

－５９７５．１４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９６．７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天威风电未经审计总资产

１２０４１２．８８

万元， 净资产

－２９６０．０１

万元， 总负债

１２３３７２．８９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９１．２１

万元，净利润

－８０７３．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１０２．４６％

。

（五）被担保人名称：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保定市朝阳北大街

１０８９

号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机组叶片及其机械部件、玻璃钢制品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试验、检测、维修；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

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后方可经营）。

天威叶片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威叶片经审计总资产

５３８９０．６３

万元，净资

产

１５６７３．６７

万元，总负债

３８２１６．９６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６３３５．２７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７３．４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０．９２％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威叶片未经审计总资产

５２１５１．４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４８３．３３

万元，总负债

４１６６８．１５

万元，

营业收入

３９８５．６９

万元，净利润

－５２７０．９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９．９％

。

（六）被担保人名称：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保定市高开区创业路

１１１

号

注册资本：

１１９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薄膜太阳能电池及配套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安装与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机械生产线、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的销售（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

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后方可经营）。

天威薄膜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９９．１６％

的股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威薄膜经审

计总资产

２２２１１３．６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８３６４．１４

万元，总负债

１１３７４９．５５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５３４１．９９

万元，净利润

－

６１９１．９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５１．２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威薄膜未经审计总资产

１９７２１５．４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３１１８．８３

万元，总负债

９４０９６．６７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９５６．３７

万元，净利润

－５３６４．５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４７．７１％

。

（七）被担保人名称：保定天威互感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保定市天威西路

２２２２

号

注册资本：

８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互感器的生产、销售及维修（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

法经过批准后方可经营）。

天威互感器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９７．７８％

的股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威互感器

经审计总资产

１６１４９．１７

万元，净资产

９１０１．１６

万元，总负债

７０４８．０１

万元，营业收入

８７７４．４６

万元，净利润

１８．８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４３．６４％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威互感器未经审计总资产

１６５０６．７６

万元，净资产

８７５２．５２

万元，总负债

７７５４．２４

万元，营业收入

６７３５．７

万元，净利润

－４１１．０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４６．９８％

。

（八）被担保人名称：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乐高大道

６

号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及进出口多晶硅、单晶硅、多晶锭、多晶切片、太阳能电池、组件和系统；进口以

上产品的制造设备；生产、销售及进出口多晶硅副产物综合利用产品；进口以上产品制造设备；承担与多

晶硅生产有关的工程服务和咨询服务。

乐电天威为本公司的参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４９％

的股权，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１％

的股

权， 本公司与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乐电天威经审计总资产

２３３６２８．６５

万元，净资产

４８４３４．３２

万元，总负债

１８５１９４．３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６９９４１．８６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４８．２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７９．２６％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乐电天威未经审计总资产

２２８３１０．０２

万元，净资产

３７８３６．８４

万元，

总负债

１９０４７３．１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８５５．５６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５９７．４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８３．４３％

。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为保障子公司正常运营资金需求，公司

２０１３

年拟向子公司（含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３４０３６．７

万元。

（一）

２０１３

年向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００

万元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３７５００

万元。

（二）

２０１３

年向天威保变（秦皇岛）变压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１３５００

万元。

（三）

２０１３

年向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９３２１

万元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３９３２１

万元。

（四）

２０１３

年向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６２０９．４

万元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２６２０９．４

万元。

（五）

２０１３

年向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六）

２０１３

年向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６７０

万元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６７０

万元。

（七）

２０１３

年向保定天威互感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５２０

万元。

（八）

２０１３

年向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３８３６．３

万元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５３８３６．３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是为保障子公司正常运营资金需求。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为保障子公司正常运营资金需求，公司拟定

２０１３

年向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被担保方均为本公司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其平稳运行。

予以同意。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１８０５５６．５１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４．０６％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１２６７２０．２１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６．８８％

；对参股

公司担保

５３８３６．３０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１７％

；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天威保变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９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债券简称：

１１

天威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３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２

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

１４００００

万元左右。

（三）本次预告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５１５．９４

万元。

（二）每股收益：

０．０３

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２

年，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影响，公司所处的新能源产业和输变电产业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

竞争激烈、毛利下降等状况。

（一）新能源产业因受国际经济持续疲软影响，产品供需关系失衡、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凸显，公司相

关子公司营业收入、利润持续大幅下滑，出现大额亏损，部分子公司已进入停产半停产状态。 其中多晶硅

因成本倒挂，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停产。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天威保变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实施还原氢化节能减排

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本次技改预计从开始到结束整个周期为

１８

个月。 风电产业方面因并网困难、市场

需求萎缩等原因，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和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也处于半停

产状态，产销量均较上年大幅下降。 因多晶硅电池售价持续下降，薄膜电池成本优势不再，产销量较上年

大幅下降。

另外公司参股的新能源类公司均出现大额亏损，投资收益对公司利润产生冲击。

（二）输变电产业因受市场需求增速放缓的影响，市场竞争激烈，产品销量和单价下降，导致公司输变

电产业销售收入和毛利率均出现下滑，产销量较上年有所下降，出现亏损。

四、其他说明事项

（一）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２

年年

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由于公司参股的新能源企业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其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目前无法准确估计，因此

公司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因素，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如相关公司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将导致公司投资收益进一步降低，影响公司利润。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９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债券简称：

１１

天威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３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金融机构：中国银行保定分行

●

贷款方：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风电”）、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威叶片”）、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薄膜”）

●

委托贷款金额：向天威风电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贰亿叁仟万元整，向天威叶片提供委托贷款人民

币伍仟万元整，向天威薄膜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

委托贷款期限：向天威风电、天威叶片、天威薄膜提供委托贷款期限壹年

●

委托贷款利率：向天威风电、天威叶片、天威薄膜提供委托贷款年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执行

一、 委托贷款概述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威风电、天威叶片和控股子公司天威薄膜实际需求，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公司委托中国银行保定

分行向公司子公司天威风电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贰亿叁仟万元整，向天威叶片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伍仟

万元整，向天威薄膜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三公司均为本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三笔委托贷

款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贷款方基本情况

（一）天威风电

天威风电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该公司主要经营：风力发电机组和组件、

配件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试验、检测、维修；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后方可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威风电经审计总资产

１５２１１２．４２

万元，净资产

５００５．１１

万元，总负债

１４７１０７．３１

万元， 净利润

－５９７５．１４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天威风电未经审计总资产

１２０４１２．８８

万元， 净资产

－

２９６０．０１

万元，总负债

１２３３７２．８９

万元，净利润

８０７３．５

万元。

（二）天威叶片

天威叶片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该公司主要经营：风力发电机组叶片及

其机械部件、玻璃钢制品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试验、检测、维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制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后方

可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威叶片经审计总资产

５３８９０．６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５６７３．６７

万元，总负债

３８２１６．９６

万

元，净利润

－１０７３．４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威叶片未经审计总资产

５２１５１．４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４８３．３３

万元，总负债

４１６６８．１５

万元，净利润

－５２７０．９４

万元。

（三）天威薄膜

天威薄膜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９９．１６％

，注册资本

１１９１００

万元。 该公司主要经营：薄膜太阳

能电池及配套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安装与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械生产线、

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的销售（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后

方可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天威薄膜经审计总资产

２２２１１３．６９

万元， 净资产

１０８３６４．１４

万元， 总负债

１１３７４９．５５

万元，净利润

－６１９１．９７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威薄膜未经审计总资产

１９７２１５．４９

万元，净

资产

１０３１１８．８３

万元，总负债

９４０９６．６７

万元，净利润

－５３６４．５３

万元。

三、 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向天威风电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贰亿叁仟万元整、 向天威叶片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伍仟万元整、向

天威薄膜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期限均为壹年，年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

款利率执行。

（具体委托贷款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

四、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及还款方式

本次向天威风电、天威叶片、天威薄膜提供的委托贷款从本单位自有资金中支付；三公司向本公司还

款的方式：按季结息，到期还款。

五、本次委托贷款的目的

向天威风电、天威叶片、天威薄膜提供委托贷款，用于其资金周转。

六、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 公司的委托贷款事项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天威风电、天威叶片、天威薄膜实际需求，为了支持其正常运营，同意由公司向三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

八、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

２４７９５８

万元，其中天威风电

６９０００

万元、天

威叶片

１６１００

万元、天威薄膜

４２９５８

万元。 无逾期贷款。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９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１１

天威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３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威保变”）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三）会议地点：保定市天威西路

２２２２

号公司第六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现场召开投票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向子公司（含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的议案》，该议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股东持有法人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二）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或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不能出席会议的

股东，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三）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四）登记地址：公司投资管理部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自理。

（二）公司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天威西路

２２２２

号。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继承、张洪利 电话：

０３１２－３２５２４５５

传真：

０３１２－３２３０３８２

邮政编码：

０７１０５６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９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向子公司

（

含参股公

司

）

提供担保总额的

议案

》

２０１３

年向天威保变

（

合肥

）

变压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３

年向天威保变

（

秦皇岛

）

变压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３

年向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９３２１

万元整

２０１３

年向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６２０９．４

万元整

２０１３

年向保定天威风电叶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３

年向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６７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３

年向保定天威互感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３

年向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３８３６．３

万元整

（注：请在相应栏内画“

○

”表示。 若无明确指示，代理人可自行投票）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１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批准，本公司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柱路支行（以下

简称 “开户银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３２０７５９１９７８１５

， 用于存放和管理本公司向中国航空集团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９２

，

７９６

，

３３１

股

Ａ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 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上刊发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国

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３７

号）核准，本

公司向中国航空集团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９２

，

７９６

，

３３１

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４５

元

／

股（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本次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汇入本公司开设的专户，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５０

，

７４０

，

００３．９５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６

，

２９０

，

８２０．４８

元，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４４

，

４４９

，

１８３．４７

元。 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北京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出具的京永验字 （

２０１３

）第

２２００２

号《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认购资

金总额验资报告》、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出具的京永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２００３

号《中国

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验资报告》验证。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和保荐人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与开户银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

如下：

一、本公司已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３２０７５９１９７８１５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１

，

０４４

，

４４９

，

１８３．４７

元。 该专户仅用于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为提高募集资金存款收益， 本公司将以协定存款的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

金。 其中协定存款的计息账户（即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用于补充本公司

流动资金。

二、本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

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本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中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本公司和开

户银行应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中信证券每半年度对本公司现场调查

时应同时检查专户的存储情况。

四、本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樊海东、林宏金可以随时到开

户银行查询、复印本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

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 中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

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５

日前）向本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

账单，并抄送给中信证券。

六、 本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

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本公司及开户银行应当在付款后

２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

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中信证券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协议第十四条的

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

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

证券调查专户账户情形的， 本公司可以主动或在中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

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中信证券发现本公司、开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

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饶昕瑜

董事会秘书

中国北京，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１

证券简称：金宇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

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近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标题为《金宇集团拟革新产销体系，抗原产能

今年或暴增十倍》的文章。

●

报道中部分内容出自公司的相关公告， 但该报道中关于 “公司力争到

２０１３

年年末抗原产能将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８

亿微克暴增到

１００

亿微克，增加十余倍”等

内容存在误解之处。

一、传闻简述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题为《金宇集团拟革新产销体系，抗原

产能今年或暴增十倍》的文章，文章中提出“公司力争到

２０１３

年年末抗原产能

将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８

亿微克暴增到

１００

亿微克， 增加十余倍”、“对于公司日后的发

展，张翀宇称，公司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投入

７

至

１０

亿元到生物制药产业，通过

并购重组、技术改造，成为国内高端疫苗制造商，力争

２０１３

年年末抗原产能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８

亿微克迅速增到

１００

亿微克，每年收入增长至少在

３０％

以上”、“此番

剥离房地产业务，金宇集团除了直接获得了

１．９５

亿元的出让金外， 同时还收

回了巨额应收账款，总共收回的资金接近

７

亿元，增加近

８０００

万元的利润， 无

疑为其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带来了良好的开端， 也为加大生物制药投入提供了资金

保障”、“据保守预测， 市场性疫苗未来

３

年销售收入年均增长

６０％

是大概率事

件”，该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

公司关注到上述报道，经核查，该文章内容存在误解，现就具体情况澄清

如下。

二、澄清声明

１

、关于公司产能扩张情况

经核实，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在会议

上公司高管就目前公司产能瓶颈及未来发展规划与参会股东进行了沟通。 公

司董事长及其他高管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去年以来，我公司积极对现有生物制药生产线进行扩大产能的技术改造。

公司旗下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相关扩建、 新建计划的规划设计论证工

作正在进行中，部分扩能改建工作已经开展。扬州优邦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新上

四条生产线也正在调试过程中。预计相关技术改造完毕后，将提高公司的疫苗

生产能力。报道中提到的关于产能扩张的具体内容与事实存在差距，公司未发

布过相关产能数据信息， 具体的产能扩张数据需要根据投资和市场调研情况

确定。

２

、关于公司剥离房地产业务的情况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转让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现已进入实施阶段。 关于本次转

让股权涉及的有关内容，公司已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出售资产公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３

、关于公司未来盈利的情况

我公司一直致力于兽用疫苗生产技术的优化升级和生产能力的有序提

升，以期增强未来的盈利能力。 公司相关疫苗生产线的扩产改造完成后，将进

一步扩大公司相关疫苗的生产能力，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未来生物制药

业务的盈利情况， 仍需视相关生产线技术改造的完成情况和产品销售拓展情

况而定。

公司董事会声明，公司已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遵循公平

信息披露的原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０

证券简称：凌云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会议召开

１０

日前通过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

通知各位董事。 公司共有董事

９

名，全部出席了会议或委托表决，其中董事李

志亮先生委托董事信虎峰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公司提交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经表决，一致同意

形成以下决议：

一、批准《关于向重庆长安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

本公司向重庆长安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增资后

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８

，

１９２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股比例仍为

１００％

；同意重

庆长安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在重庆 “两江新区” 鱼复工业园购置土地

７９．８８

亩，建设重庆零部件基地新厂区。

二、批准《关于设立沈阳凌云汽车工业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本公

司在沈阳市大东区全资设立沈阳凌云汽车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包括工业科技、 汽车零部件专业领域内的技术研

究、技术服务，汽车零部件的开发、设计、制造，机械加工产品及相关产品的设

计、开发，销售自产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工商核定为准）；

同意成立后的沈阳凌云汽车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在沈阳市大东区购置土地

６０．１

亩，建设汽车零部件项目。

三、批准《关于设立烟台凌云汽车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本公

司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全资设立烟台凌云汽车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

２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工业科技、汽车零部件专业领域内的技术

研究、技术服务，汽车零部件的开发、设计、制造，机械加工产品及相关产品的

设计、开发，销售自产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工商核定为

准）； 同意成立后的烟台凌云汽车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购置土地

６０

亩，建设汽车零部件项目。

特此公告。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９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时预告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亏损

２０００

至

５０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

：

约

１７５００

万元左右 盈利

：

４５４０．５３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１３６

元左右 盈利

：

０．０４０

元

二、本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董事会关于业绩预告出现重大差异的具体原因说明：

１

、受行业疲软等负面因素影响，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度下游需求未达预期，主营

业务收入环比出现大幅下降，主要产品的毛利率环比也有一定幅度的下滑，导

致公司第四季度经营业绩出现较大亏损。

２

、公司第四季度经营未达预期，基于公司整体规划及考虑后续市场状况，

决定对公司业务进行整合，导致资产减值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公司董事会对因

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９日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的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依据《基金部通知【

２０１２

】

２１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有关

问题的通知》及相关公告文件依法投资了山东博润实业有限公司发行的中小

企业私募债券（债券名称：山东博润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期中小企业私

募债券，简称“

１３

博润

０１

”）。

投资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期限

（

年

）

收益率

（

票面利

率

％

）

新华纯债添利

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山东博润实业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期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

３５００００

３

年期

，

第

２

年末附发

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９．３％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３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进展情况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相关事宜正在进展中，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解决

同业竞争，完善产业链，涉及定向增发和募集资金。 目前公司的保荐机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尽调基本完成，相关各方正在加紧工作，进一步沟通、咨询和论证。

鉴于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部分基础工作尚未完成，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２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发布了《关

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并开始停牌，于

１２

月

１７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并开始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公司目前正在全力推进筹备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由于公司本

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相关资产核查工作量大，且仍需与交易对

方及有关方面进行持续沟通协商，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

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锦龙股份；股票

代码：

０００７１２

）继续停牌。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布进

展公告。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７７

证券简称：明泰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转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聘请的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

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沟通函》：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

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

２０１０

］

１２

号）

的规定，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实施了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转制工作

现已完成，并取得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 转制后的事务所全称为“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将承继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所有业务，该事

项不属于事务所变更事项，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